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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文号 沪国税稽[2005]4号 
发文单位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 
颁布日期 2005-1-17 
 
各区县税务局，各财税分局： 
  现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4]1404号）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本市实际，提出如下补充意见： 
  一、对各单位在 2005年 1月 1日后由税务机关为小规模纳税人代开的不带 84位密文的电
脑版增值税专用发票，必须用防伪税控代开票系统重新开具带密文的电脑版增值税专用发票加

以替换。 
  二、税务机关为小规模纳税人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最高限额，一般为万元，但纳税人确

实需要开具大面额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可比照行政许可项目《对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最高开票

限额的审批》的有关规定，逐级审批办理。 
  三、代开税务机关 15位代码，由各单位通过“代开税务机关 15位代码校验位算法程序”
自行生成。代码规则为：前八位为代开税务机关所属行政区划代码，如：黄浦区税务局为

“31010100”，第九位、第十位固定为“D”和“K”（代开发票标志，大写字母），第十一位、
第十二位为税务所号，第十三位至第十四位按开票机序号顺序编制，第十五位使用“代开税务

机关 15位代码校验位算法程序”计算得出。 
  四、各单位必须在金税稽核系统中，以代开税务机关 15 位代码为纳税人识别号，建立一
般纳税人档案，确保数据采集、比对的完整。 
  五、各单位必须加强辅导，要求纳税人收到由税务机关用防伪税控系统为小规模纳税人代

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认证通过后，必须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表》第 6 项 13、
14、15、16、17、18栏填报。 
  特此通知。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  
二ＯＯ五年一月十七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4]1404号 
  
 
各各、自各区、各各市和计划单各市国家税务局：� 
为落实《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国税发〔2004〕153 号）的要求，做好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从 2005年 1月 1日起，凡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必须通过防伪税控系统开具，通
过防伪税控报税子系统采集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信息，不再填报《代开发票开具清单》，

同时停止使用非防伪税控系统为纳税人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包括手写版增值税专用发票和计

算机开具不带密码的电脑版增值税专用发票）。� 



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的税务机关用非防伪税控系统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当在

2005 年 3 月份纳税申报期结束以前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抵扣，并填报《代开发票抵扣清
单》，单期不得抵扣单项税额。�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的税务机关通过防伪税控系统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通过防伪税控认

证子系统采集抵扣联信息，不再填报《代开发票抵扣清单》，其认证、申报抵扣期限的有关规

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单项税

额抵扣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17 号）文件规定执行，并按照现行防伪税控增值税专
用发票比对内容单行“一窗式”比对。 � 
三、税务机关必须在一三窗三三三三收三位和代开发票三位。� 
四、对实行定期定额三收四法的纳税人四四申报时，按以下四法单行清算：� 
（一）每月开票金额大于应三增值税税额的，以开票金额数为依据三收税款，并作为下一年度

核定定期定额的依据。� 
（二） 每月开票金额小于应三增值税税额的，按应三增值税税额数三收税款。� 
五、在防伪税控代开票三收子系统未投入运行前，要加强对手工传递凭证的监控工作，要三三

审核监控三位专审审审核对开票税额、收款数额和入审税款审审一审。� 
六、税务机关要加强对认证通过的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和纳税人申报表单行比对。对票表比对

异四的要查清原因，依照有关规定分别单行处理。要对小规模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销售额单行

审核，其当期申报的应纳税销售额不得小于税务机关为其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所注明的金

额。� 
七、各级税务机关要高度重视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工作，对《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

理办法（试行）》和本通知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及时报告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